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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文件
东莞建用字〔2023〕107号

关于东莞市麻涌镇 2023年度第十二批次
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

麻涌镇人民政府：

经你镇政府审核同意上报的《关于审批东莞市麻涌镇 2023

年度第十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请示》（麻府〔2023〕15号）收

悉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批复如下：

同意上报的农用地转用方案。同意你镇将东莞市麻涌镇东太

东村大元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大元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

太东村大元三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东方红股份经济合作社、

东太东村曙光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西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

东太东村西一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西一一股份经济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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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、东太东村向南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向南一股份经济

合作社、东太东村向一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向一一股份

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浦北方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浦东方股份

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浦东风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浦南二股份

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浦南一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浦西隅股份

经济合作社、东太股份经济联合社、东太九宅一股份经济合作社、

东太九宅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九宅三股份经济合作社属下的

集体农用地 26.5993公顷（耕地 1.2472公顷、园地 6.7330公顷、

林地 0.7250公顷、草地 3.2437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14.6504公顷）

转为集体建设用地。上述土地（合计 26.5993公顷）经完善相关

手续后依照规划安排作为东莞市麻涌镇东太东村大元二股份经济

合作社、东太东村大元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大元三股份经

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东方红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曙光股份

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西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西一二股

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西一一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向南

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向南一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

向一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村向一一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

东浦北方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浦东方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

东浦东风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浦南二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

东浦南一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东浦西隅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

股份经济联合社、东太九宅一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太九宅二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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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局，省自然资源厅，东莞市自然资源

局麻涌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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